
113 年桃園青年嘉年華活動 

市集設攤說明 

【活動主旨及目標】 

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（以下稱機關）為凝聚桃園青年世代力量，將於 3 月舉辦桃園青年節系列活

動，讓青年揮灑創意、發揮正向影響力，打造青年展現自我的舞台，運用多元管道、積極匯聚多方

資源，串連推廣在地青年創意，彰顯勇於挑戰的精神，發揮充滿熱情及活力之青年能量，讓青年創

造力遍地開花。 

 

【活動規畫】 

1. 【主題】113 年桃園青年嘉年華活動 

2. 【主辦單位】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

3. 【攤位預計邀約對象】青年事務局協助輔導之青創團隊、地創團隊、文創職人、學校社團、社會

企業等團隊與品牌廠商 

4. 【預計參與對象】青年、親子、一般民眾 

5. 【活動地點】桃園藝文廣場（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1188 號） 

6. 【活動日期/時間】 113 年 3 月 10 日（日） 10：00-17：00 

7. 【攤位進撤場日期/時間】 

進場時間：113 年 3 月 9 日（六）下午 

撤場時間：當日活動結束至 20 : 00 前 

➢ 詳細進場／撤場時間及方式，將於報名完成確認設攤資格後，於活動前寄送設攤通知。 

 



8. 【區域規劃】 

➢ 舞台區：安排桃園校園社團展演、桃園音樂賽事獲獎團隊及青年喜愛之表演團體進行演出，並

規劃抽獎活動及青年月起跑記者會，透過豐富的舞台活動，邀請民眾共同參與。 

➢ DIY 體驗主題區：規畫辦理相關主題體驗課程。 

➢ 市集區域：會場規劃 60 攤青年團隊（含青創團隊、地創團隊、文創職人、學校社團等）之市

集專屬區域，以展售或分享等形式呈現成果。 

 

【攤位說明】 

1. 戶外搭棚，於棚內搭設攤位，每攤位尺寸預計約長 300cm*寬 300cm(暫定)。 

2. 現場僅提供攤位空間，參與之團隊/單位需自行負責攤位陳列及布置。 

3. 現場每攤位提供兩桌四椅 (詳細桌型將後續提供相關資訊。) 

4. 110V 插座(若有額外大電需求,請於報名需求調查表中註記說明)。 

※請勿自行在攤位內加裝燈座、延長線插座及插入超過插座電力或不同伏特之電器設備,如使用未 

經申請之用電設備造成跳電，將由攤商全權負責維修處理及支付費用。 

5. 實際攤位將由執行單位依據攤商類別進行安排，並於活動前提供現場攤位平面圖、活動時程、

進場須知等相關資料，報名時請務必填寫正確的聯絡方式及確認資料無誤，如有特殊需求，請

於報名表上詳細填寫。 

 

【設攤申請流程】  

1. 【報名日期】即日起至關閉網路報名為止（額滿將提前截止）。 

2. 【線上報名】請前往 https://forms.gle/rCHcAUv8facpJBA6A 填寫報名，並確認填寫正確、

https://forms.gle/rCHcAUv8facpJBA6A


完整報名資訊。  

3. 【報名審核】報名完成後需經主辦單位審核，審核結果及後續細節資料將由執行單位以 email 

或電話通知並確認聯繫，敬請留意聯繫資訊。 

 

【展售須知】 

1. 若有商品推廣展售需求，銷售產品/服務應先提主辦單位備查，請勿販售非相關品項，且全區禁

止叫賣/兜售。 

2. 民眾若有購買產品或相關服務，請協助開立發票或收據，若產生任何銷售爭議與本活動無關，

主辦/承辦單位概不負責。 

 

【注意事項】 

1. 廠商需全程參與活動，請勿任意提前撤場及結束活動，及配合活動相關規範，報名者於填寫需求

調查表時，必須同意遵守相關規範。 

2. 不得使用明火烹調，亦嚴禁明火課程、表演與粉塵。 

3. 廠商所報名之攤位，請勿私自分租、轉讓或以非報名之公司名稱（包括贊助廠商名稱、關係企業

（子母公司）、原報名公司之第三地分公司、子公司等）參加。 

4. 為提升本活動之精彩性及多元性，廠商可以提供贈品或抽獎品供大會運用，以擴大參與人次及整

體宣傳效益，並將協助納入優先錄取之順位。 

5. 請勿在活動現場從事政治性活動，或利用視聽設備播放政治資訊。 

6. 活動期間，廠商之攤位範圍僅限於各自攤位內，請勿在攤位以外地區如公共設施、走道或牆柱上

陳列商品或張貼任何宣傳物品。 



7. 各單位佈置之物品需自行清運，不得棄置於現場，如撤場時間結束後仍未清除乾淨，將由本單位

安排清除區內所有物品，相關清運費用需由設攤單位自行負擔。 

8. 撤場時需以恢復會場原狀為原則，主辦單位驗收完成後始得離場。 

9. 若因裝卸貨等特殊需求，以吊車不超過二十噸，貨卡、堆高等載重車不超過十五噸為原則，車輛

由同德六街通道進出，並以低速（時速二十公里以下）緩慢行進，禁止緊急剎車及快速啟動轉

彎，以免破壞表面地磚及造成結構受損，並於卸貨後立即離開，不得在場內停留，車輛移動時應

派專人管制。 

10. 主辦單位保留此活動辦法修改及變更之權利，各項變更公告於青年局官方網站（或社群專頁）或

以 email 方式通知。 

11. 本規範僅為原則性之規範，如有未盡事宜，由主辦單位另行制定及發布。 

12. 主辦單位擁有活動最終解釋權。 

13. 活動聯繫單位/窗口： 

◆承辦單位： 新視紀整合行銷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

◆服務窗口： 羅小姐/ 0911-959-445/ Mail：angela850831@gmail.com 

https://www.nv.com.tw/

